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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2022-005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云南旅游”）于 2022 年 2 月 8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125 号）（下称“关注函”）。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对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 

问题一、前期你公司与江南园林 19 名原股东在股权收购履约过程中产生诉讼纠

纷。请结合各项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判决时间和结果，说明本期计提预计负债的

测算过程和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回复： 

1.各项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判决时间和结果 

2014 年公司(甲方)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江南园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南园林”）80%股权。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第十一条

第四款约定，“甲方承诺，在上市公司公告 2016 年年度报告，且乙方按照《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后，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

甲方收购江南园林剩余 20%股权的书面申请。在乙方提出上述书面申请之日起 6 个

月内，甲方需完成收购江南园林剩余 20%股权的事宜。江南园林 100%股权的价值按

2016 年江南园林经审计后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的 11 倍进行估值，最

终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

估值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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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行该协议过程中，因收购价格、收购方式等产生争议，涉及该事项的诉讼

具体为： 

（1）秦威诉本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2018 年 12 月初，公司收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和传票，原告秦威（持有江南园林 0.1%股权）起诉本公司股权转让纠纷，诉讼

标的额为 1,241,226.80 元。2019 年 8 月 15 日，新北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1.判

令公司按 1,241,226.80 元收购秦威所持江南园林股权；2.赔偿秦威以 1,241,226.80 元

为基数的自 2017 年 10 月 14 日起至收购完成之日的利息损失。公司不服上述判决，

根据诉讼程序分别向上级法院提起了二审、再审以及向江苏省检察院提请启动审判

监督程序。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根据法院判决完成秦威所持江南园林股

权转让款及利息损失的款项支付，本案执行完毕。 

（2）杨建国、常州中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本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1）2020 年 5 月初，公司收到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份《应诉通知书》，

分别是杨建国（持有江南园林 10%股权）及常州中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常州中驰”）（持有江南园林 7.39%股权）起诉本公司股权转让纠纷。诉讼标

的金额分别为：杨建国 124,122,680 元；常州中驰 91,726,660.52 元。 

2）2021 年 4 月 27 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

1.云南旅游按照人民币 124,122,680 元的价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以发行

股份的方式收购杨建国所持有的江南园林有限公司 10%股权；若被告未按期发行股

份收购，则向原告杨建国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24,122,680 元。2.被告云南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建国逾期利息（以人民币

124,122,680 元为计算基数，自 2020 年 4 月 28 日起至收购并支付对价之日止，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建国违约金人民币 12,412,268 元；4.驳回原告杨建国的其他诉讼

请求。 

3）2021 年 4 月 27 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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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旅游按照人民币 91,726,660.52 元的价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以发

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常州中驰所持有的江南园林有限公司 7.39%股权；若被告未按期发

行股份收购，则向原告常州中驰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91,726,660.52 元。2. 被告云

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常州中驰逾期利息（以

人民币 91,726,660.52 元为计算基数，自 2020 年 4 月 28 日起至收购并支付对价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常州中驰违约金人民币 9,172,666 元；4.驳回原告常州中

驰的其他诉讼请求。 

4）2021 年 5 月 20 日，云南旅游就上述两项判决向江苏省高院提起上诉。 

5）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两宗案件处于二审诉讼阶段。公司在积极寻

找新证据应诉的同时，多次与原告进行沟通，双方均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存在庭外

和解的可能性。 

（3）胡九如、卢鹰、胡娜、陆曙炎、胥晓中、许刚、罗海峰、毛汇、杨小芳 9

人诉本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1）2020 年 5 月初，公司收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 9 份《应诉通知书》，

原告胡九如、卢鹰、胡娜、陆曙炎、胥晓中、许刚、罗海峰、毛汇、杨小芳 9 人，

诉讼标的金额为：29,541,197.84 元。 

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案处于一审诉讼阶段。 

（4）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6 名原小股东（合计持股 0.13%，标的股权

金额为 161.36 万元）尚未提起诉讼。 

2.本期计提预计负债的测算过程和依据 

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 A194 号】

《资产评估报告》显示，江南园林股东权益评估值与账面净资产接近。故以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江南园林未审账面净资产 9,093 万元为基础，对江南园林 19.90%标的

股权（包含一审败诉 17.39%股权、一审在审 2.38%股权和未诉讼 0.13%股权）确认

了损失 27,052 万元，其中股权部分对应资产减值损失 22,891 万元（按法院判决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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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与江南园林对应股权账面净资产差额确认），计入营业外支出的利息、违约金和

案件受理费 4,161 万元。 

3.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二条，“或有事项，是指过去的

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其结果须由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

事项。”和第四条“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

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

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鉴于该事项系公司收购江南园林过程中与江南园林 19 名原股东在股权收购履约

过程中产生的诉讼纠纷，2021 年根据法院判决，公司需承担股权收购义务，履行该

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同时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满足预计负

债确认条件。 

综上，2021 年公司就上述义务确认预计负债，并将股权部分对应形成的合同标

的资产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和将相关的利息、违约金和案件受理费计入营业外支出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问题二、请结合问题 1，说明你公司在本期计提大额预计负债的合理性，是否

存在前期计提不充分，当期集中计提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回复：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第十一条第四款约定，“甲方承诺，

在上市公司公告 2016 年年度报告，且乙方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

义务后，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甲方收购江南园林剩余 20%

股权的书面申请。在乙方提出上述书面申请之日起 6 个月内，甲方需完成收购江南

园林剩余 20%股权的事宜。江南园林 100%股权的价值按 2016 年江南园林经审计后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的 11 倍进行估值，最终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值协商确定。甲方将以

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江南园林剩余 20%股权，交易对方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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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日起按深交所规定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外不再另行约定锁定期限。甲方收购剩余

20%股权不再约定业绩补偿条款。” 

根据上述《购买资产协议》条款约定，各方关于收购江南园林剩余 20%股权的

价格尚需各方协商确定，并履行报批备案程序。其次，就公司与杨建国及常州中驰

的股权纠纷案，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1 年度方才作出一审判决，在此之前，公

司无法判断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未能达到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2021 年度，公司根

据杨建国、常州中驰案一审判决结果，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确认了预

计负债。 

问题三：你公司认为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就公司与杨建国及常州中驰的股权纠纷诉讼，公司积极寻找新证据应诉，同时

与原告进行多次沟通，积极争取庭外和解，最大程度降低股权纠纷诉讼对上市公司

产生的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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